
《毕业资格自查、申请学位表》填写说明

一、下载自查表

教务系统→培养方案模块→毕业审查结果→点击自查

表打印





二、填写自查表

1.自查表中“学分获得情况”以及“毕业资格审查详细

情况”为教务系统自动审核结果，审核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9

月 4 日。

2.学生须认真核对前三学年课程完成情况，并在“毕业

资格审查详细情况”中，补充填写未取得学分的专业选修课

/通识选修课。统计学、数学专业学生结合本人实际自行填

写“跨专业选修”课组修读情况。

3.大四学年的课程暂无需核对，例如，毕业设计、创新

创业实践、素质拓展、形势与政策、学生体质健康测试、以

及其它大四学年拟开展的专业课程。

4.确认无误后，学生在“毕业资格审查详细情况”栏本

人签字。

5.“学生申请学位填写”栏，2022 级本科生暂时无需填

写，空着即可。

6.若学生未完成前三学年课程，须填写“未取得学分课

程修读计划”；已完成的同学无需填写该栏。

特别提醒：若存在前三学年未完成课程，请尽量在秋季

学期取得课程学分，如春季学期修读课程结课晚，可能导致

无法按时获得毕业证及学位证的后果。

毕业时获得总学分未达培养方案要求的最低总学分的

70％的学生，不能取得结业/毕业证书。


